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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投标承诺书

采购单位、黑龙江昕政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：

1.按照已收到的加格达奇区公安局招标租赁“平安城市”网络传输业务服务项目

项目（项目编号：[232761]XZDCG[GK]20250001）招标文件要求，经我方加格达奇区长

宏电脑店（投标人名称）认真研究投标须知、合同条款、技术规范、资质要求和其它

有关要求后，我方愿按上述合同条款、技术规范、资质要求进行投标。我方完全接受

本次招标文件规定的所有要求，并承诺在中标后执行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和合同的全

部要求，并履行我方的全部义务。我方的最终报价为总承包价，保证不以任何理由增

加报价。

2.我方同意招标文件关于投标有效期的所有规定。

3.我方郑重声明：所提供的投标文件内容全部真实有效。如经查实提供的内容、

进行承诺的事项存在虚假，我方自愿接受有关处罚，及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。

4.我方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如有违反，无条件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。

5.我方同意提供贵方另外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任何数据或资料。

6.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及相关要求、规定进行合同签订，并严格执行

和承担协议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。

7.我单位如果存在下列情形的，愿意承担取消中标资格、接受有关监督部门处罚

等后果：

（1）中标后，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；

（2）中标后，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；

（3）在签订合同时，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不按照相关要求签订合同；

（4）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；

（5）要求修改、补充和撤销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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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要求更改招标文件和中标结果公告的实质性内容；

（7）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详细地址：加格达奇区红旗街供电局综合楼

邮政编码：165099

电话：13314573377

电子函件：934055296@qq.com

投标人开户银行：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安岭分行

账号/行号：27030120211000067/313279027030

投标人：加格达奇区长宏电脑店(加盖公章)

法定代表人： (签字)

授权委托人: (签字)

2025年6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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